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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政办发〔2021〕51号 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省政府直属各单位： 

为体系化推进“大综合一体化”行政执法改革，加快提高基

层治理社会化、法治化、智能化、专业化水平，根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等规定，在

前期试点基础上，经省政府同意，现就推进乡镇（街道）综合行

政执法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实施方式。各地要根据乡镇（街道）发展水平和差异化

特色化实际，因地制宜、实事求是采取赋权或派驻执法队伍等方

式实施乡镇（街道）综合行政执法，并充分运用数字化手段加强

联合执法、协同执法，完善执法机制和规范，实现乡镇（街道）

“一支队伍管执法”。对基层管理迫切需要且具备承接能力的乡

镇（街道），可依法采取赋权方式，整合基层执法职责和资源，

组建统一的综合行政执法机构，行使县级行政执法部门部分法定

行政处罚权。对其他乡镇（街道），采取派驻执法队伍等方式下

沉执法力量，强化行政执法工作。探索设在中心镇的执法队伍管

辖周边乡镇（街道）的执法模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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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执法事项。采取赋权方式的，按照放得下、接得住、管

得好、有监督的原则，由县（市、区）政府在浙江省综合行政执

法事项统一目录和乡镇（街道）综合行政执法事项指导目录中选

择高频多发、易发现易处置、专业要求适宜的行政执法事项下放

到乡镇（街道），按照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，编制乡镇（街道）

具体实施的行政执法事项目录清单，向社会公布后组织实施。县

（市、区）政府对乡镇（街道）具体实施的行政执法事项目录清

单实行动态调整，并向社会公布。 

三、职责权限。县（市、区）政府要综合考虑社会稳定、公

共安全、实施成本、承接能力等因素，合理划分县级行政执法部

门与乡镇（街道）执法权限。县级行政执法部门和乡镇（街道）

在各自权限内依法依规履职，涉及作出没收较大数额违法所得、

没收较大价值非法财物、降低资质等级、吊销许可证件、责令停

产停业、责令关闭、限制从业等重大行政处罚决定的案件，仍由

县级行政执法部门依法管辖，乡镇（街道）应及时移送。县级行

政执法部门与乡镇（街道）对行政处罚案件管辖权有争议的，县

（市、区）政府应及时协调，必要时指定管辖。 

四、实施保障。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要承担统一领导和协调

行政执法的主体责任，按照整体智治、协同高效理念，统筹、协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4310


